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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州 市 财 政 局

常 州 市 总 工 会
文件 

 

常财会〔2022〕1号 

 

 

常州市财政局  常州市总工会转发关于做好 

《工会会计制度》贯彻实施准备工作的通知 

 
各辖市（区）财政局、总工会，常州经开区财政局、总工会，市

各产业、局、公司工会联合会： 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会计核算制度体系，促进各级工会组织统

一核算标准，规范会计行为，强化会计监督和提升管理水平。现

将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总工会印发的《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全国

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做好〈工会会计制度〉贯彻实施准备工作的通

知》（苏财会〔2021〕6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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